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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77 次會議 
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農業委員會擬具「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 3條之 1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

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本院農委會函以，為解決服短役期退伍軍人返鄉務農，

因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而無法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本會爰研擬具「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 3 條之 1 修正草案，請核轉

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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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銓敘部、內政部、國防部、法

務部、勞動部、農委會、衛福部、國發會、輔導會、本

院主計總處、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 上述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增訂 45 歲以下且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退休俸或退伍金之退伍軍人，雖已

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返鄉務農仍可申請參加本保

險，以獲得職域性社會保險保障，並明定曾依前開規

定參加本保險後退保，其再次參加本保險者，應於 5

年內為之。（修正條文第 5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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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保險人加保之自有農地被徵收或徵收前已與需地機

關協議價購，致土地面積不符合加保規定，得續保一

定期間。但年滿 65 歲且加保年資累計達 15 年者，不

受續保一定期間之限制。（修正條文第 7條） 

     3、為利行政作業，已領取之保險給付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於保險給付扣減之。（修正條文第 22 條） 

     4、為保障被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益，修正保險給付

請求權時效為 5 年，並增訂本次修正施行前、後時效

期間合併計算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3 條） 

     5、為免農民因職域轉換，參加本保險期間未滿分娩或早

產天數規定，導致無法請領生育給付情形，爰刪除天

數限制，以保障農民權益；另參考勞工保險條例，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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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流產者請領生育給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4 條及

第 25 條） 

     6、增訂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原已局部身心障礙，而

未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如逾請求權時效)，嗣後再因傷

病加重之身心障礙者，依加重後之身心障礙程度發給

身心障礙給付。（修正條文第 37 條） 

     7、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或保險人為確認被保險人參加本保

險之資格所需資料，得洽請相關機關提供之依據，並

增訂職災保險之辦理得準用該規定（修正條文第 44 條

之 2及第 49 條之 2） 

     8、增訂由保險人依本條例辦理行政罰鍰處分事宜。（修

正條文第 48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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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增訂本次修正之第 5條之 1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俾與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修正施行日期一致。（修正條文

第 51 條） 

（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 3條之 1修正草案部分:為配合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 5條之 1，

放寬 45 歲以下且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3

條第 1項第 2款退休俸或退伍金之退伍軍人，得申請參加

農民健康保險，為保障渠等人員退休安養生活。（修正條

文第 3條之 1） 

四、茲將上述兩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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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

公布後，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一月二日。 
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者，不得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前開規定所稱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包括軍人保
險退伍給付，故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者，不論其服役期間長短，皆無
法參加本保險。然國軍為保持軍隊人力青壯，軍人服役普遍存有時間短、
離退早之特性，且服役須受各階法定年限、年齡等規範限制，一般退休年
齡較早。查一百零九年服役未滿二十年，未領退休俸之軍職人員，平均退
伍年齡為二十七歲，與勞工及公教人員等從業人員之退休年齡尚有差別。
為鼓勵服短役期未具領取退休俸資格之退伍青年，儘早投入農業生產就
業，允宜使渠等人員得參加本保險。此外，對於老年農民因自有農地被徵
收或協議價購致未能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其參加本保險之資格亦宜予
明文保障。復參考勞工保險條例及國民年金法等相關規定，有必要延長保
險給付請求權時效等規定，以臻周延，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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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訂四十五歲以下且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退休俸或退伍金之退伍軍人，雖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
付，返鄉務農仍可申請參加本保險，以獲得職域性社會保險保障，並
明定曾依前開規定參加本保險後退保，其再次參加本保險者，應於五
年內為之。 (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二、 被保險人加保之自有農地被徵收或徵收前已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致
土地面積不符合加保規定，得續保一定期間。但年滿六十五歲且加保
年資累計達十五年者，不受續保一定期間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 為利行政作業，已領取之保險給付應繳還而未繳還者，保險人得於保
險給付扣減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 為保障被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益，修正保險給付請求權時效為五
年，並增訂本次修正施行前、後時效期間合併計算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 

五、 為免農民因職域轉換，參加本保險期間未滿分娩或早產天數規定，導
致無法請領生育給付情形，爰刪除天數限制，以保障農民權益；另參
考勞工保險條例，刪除流產者請領生育給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
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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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增訂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原已局部身心障礙，而未請領身心障礙
給付(如逾請求權時效)，嗣後再因傷病加重之身心障礙者，依加重後
之身心障礙程度發給身心障礙給付。(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七、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或保險人為確認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之資格所需
資料，得洽請相關機關提供之依據，並增訂職災保險之辦理得準用該
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二及第四十九條之二) 

八、 增訂由保險人依本條例辦理行政罰鍰處分事宜。(修正條文第四十八
條之一) 

九、 增訂本次修正之第五條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俾與農民退休
儲金條例修正施行日期一致。（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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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之一 已領取之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屬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且符合下列情形者，

得依前條規定申請參

加本保險，不受該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之限制： 

一、 申請參加本保險

時為四十五歲以

下。 

二、 未領取陸海空軍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規定服

短役期退伍軍人得

參加本保險： 

(一)依本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未領取相

關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者，得參加

本保險。次依本

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十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軍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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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退休俸

或退伍金。但具領

取資格而未領取

者，不適用之。 

曾依前項規定參加

本保險，於退保之翌日

起算五年內依前條規

定再次參加本保險

者，亦不受該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所定未領取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之限制。 

依前二項規定參

險退伍給付為本

條例所稱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

付。故現行已領

取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者，無論服

役期間長短，皆

無法參加本保

險。 

(二)然國軍為保持軍

隊人力青壯，軍

人服役普遍存有

時間短、離退早

之特性，且服役

須受各階法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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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保險者，應未領取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以

外之其他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 

限、年齡等規範

限制，一般退休

年齡較早，查一

百零九年服役未

滿二十年，未領

取退休俸之軍職

人員，平均退伍

年齡為二十七

歲，與勞工及公

教人員等從業人

員之退休年齡尚

有差別。鑑於農

業為一種專門職

業，亦須長期資

本投入及持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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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農作經驗，始

能穩定維持農業

經營成果。為鼓

勵未具領取退休

俸資格之退伍青

年，儘早投入農

業生產就業，經

給予一定職業選

擇考量期間，爰

明定四十五歲以

下且未領取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定退休俸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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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金之退伍青

年，雖已領取軍

人保險退伍給

付，返鄉務農仍

可申請參加本保

險，以獲得職域

性社會保險保

障。至於已具領

取前開退休俸或

退伍金資格而未

領取者，並非第

二款規範對象，

爰為但書規定。 

(三)又基於本保險為

職域性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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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依本條申請

參 加 本 保 險

者，其依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

「從事農業工

作」，須有一定

程度之農業經

營規模，始可加

保，以落實本保

險被保險人應

實際從農之立

法意旨。其加保

之資格條件，將

於第五條第六

項授權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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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農業工

作農民申請參

加農民健康保

險認定標準及

資格審查辦法」

規範。 

(四)另經統計因公作

戰致傷、身心障

礙，經檢定不堪

服役，依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按月給與終身

贍養金者，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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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人，其中

服現役未滿二十

年，約有七百六

十人，約占百分

之八十。基於給

與終身贍養金者

多數為服現役未

滿二十年，若退

伍時屬於青壯並

具有從農能力，

亦應允其參加本

保險，爰本項第

二款未將前開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三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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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 

三、又依第一項參加本

保險者，日後若因

職域轉換等因素退

保，應允許再因職

域轉換從農而參加

本保險。另如僅為

取得加保資格，俟

晚年再次加保，並

不符本條係為鼓勵

青年從農之規範意

旨，爰於第二項明

定曾依第一項規定

參加本保險，於退

保後，應於一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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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再次加保，始

不受第五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所定未領

取相關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之限制。 

四、考量服短役期退伍

青年於參加本保險

前，可能會從事其

他職域工作，若領

取軍人保險以外之

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應與其他領有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之從業人員相同，

皆不能參加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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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為期一致，爰

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繼

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

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修正公布

前已參加本保險

之被保險人，於年

滿六十五歲且加

保年資累計達十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繼

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

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修正公布

前已參加本保險

之被保險人，於年

滿六十五歲且年

資累計達十五年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為保障本保險

被保險人配合政府

公共建設，非自願

喪失自有農地者，

給予其一定續保期

間，得另尋農地繼

續參加本保險之權

益，爰增訂第四款

規定；又為維護長

期從事農業工作之

老年農民權益，對

於年滿六十五歲且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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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上，將所有

農地全部委由主

管機關指定之單

位協助辦理移轉

或出租，致未繼續

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 

四、加保之自有農地被

徵收或徵收前已

與需地機關協議

價購，致土地面積

不 符 合 加 保 規

定，得續保一定期

間。但加保之自有

農地被徵收或協

以上，將所有農地

全部委由主管機

關指定之單位協

助辦理移轉或出

租，致未繼續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 

參加本保險年資累

計達十五年以上之

被保險人，當加保

之自有農地被徵收

或協議價購，不受

續保一定期間之限

制，但其嗣後如有

退保情事，須依相

關規定重新申請參

加本保險。另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就加保之自有農地

被徵收或協議價購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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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價購時，被保險

人年滿六十五歲

且加保年資累計

達十五年者，不受

續保一定期間之

限制。 

依前項第四款規

定繼續參加本保險

者，其申請程序、續保

時點、續保一定期間、

續保期間屆滿之處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中華民國○年○

而得繼續參加本保

險情形，訂定相關

申請程序等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予以規

範。 

三、依現行農民健康保

險被保險人農地被

徵收繼續加保作業

要點規定，對於農

地被徵收或協議價

購者，均訂有續保

一定期間之限制。

為保障老年農民，

使渠等於本條文本

次修正施行前，因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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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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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修正之本條文

施行前，有第一項第四

款但書所定情形，已續

保之被保險人，於續保

後無應予退保情事，且

其續保期間於修正施

行之日尚未屆滿者，亦

不受續保一定期間之

限制。 

加保之自有農地被

徵收或協議價購時

為年滿六十五歲且

加保年資累計達十

五年並已續保者，

於本次修正施行

後，亦得適用不受

續保一定期間限

制，爰為第三項規

定。 

第十六條  被保險人於

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

前，發生保險事故

者，被保險人、其受

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

第十六條  被保險人或

其受益人，於保險效

力開始後、停止前，

發生保險事故者，得

依本條例規定，請領

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酌修

文字。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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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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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保險給付。 

保險給付。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殯

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

險給付之權利，不得

讓與、抵銷、扣押或

供擔保。 

經保險人撤銷或

廢止保險給付之核發

者，已領取之保險給付

有應繳還而未繳還情

事，保險人得自保險給

付對象請領之保險給

付扣減之。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

或其受益人領取各種

保險給付之權利，不

得讓與、抵銷、扣押

或供擔保。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另參酌勞工保

險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將支

出殯葬費之人領取

各種保險給付之權

利，不得讓與、抵

銷、扣押或供擔保

納入規範，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經保險人撤銷或廢

止保險給付之核發

者，保險給付如有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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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領或誤領情形，

須要求領取保險給

付之人繳還，爰參

酌勞工保險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四項規

定，增訂第二項，

以利行政作業。 

第二十三條  領取保險

給付之請求權，自得

請領之日起，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本條文

施行前，已進行之領取

保險給付請求權時

第二十三條 領取保險

給付之請求權，自得

請領之日起，因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參考勞工保險

條例第三十條、國

民年金法第二十八

條規定，領取保險

給付之請求權時效

均為五年，為保障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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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於修正施行之日尚

未完成者，自修正施行

之日起，適用修正後規

定，其修正施行前與修

正施行後之時效期間

合併計算。 

險人權益，爰將現

行請求權時效由二

年修正為五年。 

二、為使本條文本次修

正施行前之請求權

時效期間尚未完成

者，亦得適用較長

之時效期間，爰增

訂第二項，並明定

本次修正施行前與

修正施行後之時效

合併計算。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

或其配偶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請領生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

或其配偶合於左列情

形之一者，得請領生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並修正如下： 

(一)為免農民因職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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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給付： 

一、參加保險後分娩。 

二、參加保險後早產。 

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本條文施

行前分娩或早產者，其

請領生育給付仍適用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育給付： 

一、參加保險滿二百八

十日後分娩者。 

二、參加保險滿一百八

十一日後早產者。 

三、參加保險滿八十四

日後流產者。 

轉換，參加本保

險期間未滿分娩

或早產之天數規

定，導致無法請

領生育給付之情

形，爰參酌國民

年金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刪除現行第

一款及第二款天

數限制，以保障

農民權益，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按勞工保險條例

第三十一條、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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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勞工保險

之生育給付包括

分娩費及生育補

助費，而依同條

例第七十六條之

一規定，前開分

娩費於全民健康

保險施行後停止

適用，故目前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

分娩或早產者，

係給與生育補助

費六十日；至於

流產者，則無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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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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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費及生育補助

費。鑑於依本條

例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

給與分娩或早產

者生育給付二個

月，與上述勞工

保險條例之生育

補助費天數相

當，而該條例對

於流產者並未給

與生育補助，爰

比照刪除現行第

三款規定。 

二、本次修正刪除生育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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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天數規定，若

本條文本次修正施

行前被保險人或其

配偶有分娩或早產

事實，宜適用行為

時之法律，爰於第

二項明定。 

第二十五條 生育給付

標準，依下列各款規

定辦理： 

一、分娩或早產者，按

其事故發生當月

之投保金額一次

給與二個月。 

二、雙生以上者，比例

第二十五條 生育給付

標準，依左列各款辦

理： 

一、分娩或早產者，按

其事故發生當月

之投保金額一次

給與二個月。 

二、流產者，按其事故

一、現行第一項列為本

條，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刪除

流產者得請領生育

給付之規定，爰刪

除第二款規定，另

配合調整現行第三

款款次及酌作文字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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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給。 發生當月之投保

金額一次給與一

個月。 

三、雙生以上者，比例

增給。 

      被保險人或其配

偶難產者，得申請住

院診療；其已申領住

院診療給付者，不得

再依前項規定請領生

育給付。 

修正。 

二、因本條例之醫療給

付已併入全民健康

保險辦理，爰刪除

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六條 被保險人

因遭受傷害或罹患疾

病，經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

第三十六條 被保險人

因遭受傷害或罹患疾

病，經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第三項有關施行日

期之規定移列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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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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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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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待其治療效果，

如身體遺存障害，適

合身心障礙給付標準

規定之項目，並經保

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

機構診斷為永久身心

障礙者，得按其當月

投保金額，依規定之

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

標準，一次請領身心

障礙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

人指定醫療機構出具

之農民健康保險身心

障礙診斷書所載身心

能期待其治療效果，

如身體遺存障害，適

合身心障礙給付標準

規定之項目，並經保

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

機構診斷為永久身心

障礙者，得按其當月

投保金額，依規定之

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

標準，一次請領身心

障礙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

人指定醫療機構出具

之農民健康保險身心

障礙診斷書所載身心

條文第五十一條規

範；有關未施行前

適用修正施行前規

定亦已無規範餘

地，爰予刪除。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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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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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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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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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日期之當日死亡

者，不予身心障礙給

付。 

   第一項身心障礙

種類、狀態、等級、

給付額度、出具診斷

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

核基準等事項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障礙日期之當日死亡

者，不予身心障礙給

付。 

   第一項身心障礙

種類、狀態、等級、

給付額度、出具診斷

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

核基準等事項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並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二年施行；未施

行前，依本條例九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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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月五日修正施

行前第三十六條規定

辦理。 

第三十七條  被保險人

之身體原已局部身心

障礙，再因傷害或疾

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

身心障礙程度加重或

不同部位發生身心障

礙者，保險人應按其

加重或新增部分之身

心障礙程度，依身心

障礙給付標準計算發

給身心障礙給付。但

合計最高以第一等級

第三十七條  被保險人

之身體原已局部身心

障礙，再因傷害或疾

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

身心障礙程度加重或

不同部位發生身心障

礙者，保險人應按其

加重或新增部分之身

心障礙程度，依身心

障礙給付標準計算發

給身心障礙給付。但

合計最高以第一等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刪除，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三十六條說明二。 

三、參照勞工保險條例

第五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增訂第二

項，被保險人在保

險有效期間原已局

部身心障礙，因故

而未請領身心障礙

給付(如逾請求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77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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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 

       前項被保險人

在保險有效期間原已

局部身心障礙，而未

請領身心障礙給付

者，保險人應按其加

重後之身心障礙程

度，依身心障礙給付

標準計算發給身心障

礙給付。但合計不得

超過第一等級之給付

標準。 

給付之。 

前項修正條文於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

條文公布後二年施

行；未施行前，依本條

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

修正施行前第三十七

條規定辦理。 

時效)，嗣後再因傷

病加重之身心障礙

者，依加重後之身

心障礙程度發給身

心障礙給付。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

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

保險爭議事項之審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

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

保險爭議事項之審

一、為辦理農民職業災

害保險業務，亦有

依修正條文第四十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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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議

09
42
B1
4F
CF
F1
52
9C



第 35 頁，共 13 頁 

 

議，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

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

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

六條第三項、第九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

一、第四章第一節及第

四十九條之二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

之方式、被保險人資

格、範圍、保險費費

率、繳費方式與其效

力、投保金額、保險事

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

議，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

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

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

六條第三項、第九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

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

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

之方式、被保險人資

格、範圍、保險費費

率、繳費方式與其效

力、投保金額、保險事

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

九條之二規定洽請

相關機關提供資料

之需求，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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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限制條件、審查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容、限制條件、審查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本條

例有關罰鍰之處分，

由保險人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未明定裁處

罰鍰之機關，爰參

考國民年金法第五

十一條規定，明定

由保險人辦理處罰

事宜，以資明確。 

第四十九條之二  中央

主管機關或保險人為

確認被保險人參加本

保險之資格所需資

 一、本條新增。 

二、中央主管機關、保

險人為確認被保險

人參加本保險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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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得洽請相關機關

提供之，各該機關無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保險人、農民健康

保險監理委員會或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一條及前項規定取得

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

理資訊安全稽核作

業，其保有、處理及利

用，並應遵行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規定。 

格條件，需洽請相

關機關提供資料，

例如參加本保險時

及參加本保險後，

是否有領取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等

情事，惟現行第二

十一條僅規定保險

人為審核保險給付

得調查被保險人與

保險有關文件，為

因應實務需求，爰

參考勞工保險條例

第六十五條之五、

國民年金法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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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增訂第一

項中央主管機關或

保險人為確認被保

險人參加本保險之

資格所需資料，得

洽請相關機關提供

之規定。 

三、為規範依本條例規

定取得之資料，應

妥善保存利用，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五十條  本條例施行

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十條  本條例施行

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參考國民年金法第五十

八條規定，修正本條例

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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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發布之。 關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

月一日施行。 

本 條 例 修 正 條

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

公布之第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自一百零一

年一月二十九日施

行；一百零七年六月十

三日修正公布條文及

○年○月○日修正之

第五條之一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外，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

月一日施行。 

本 條 例 修 正 條

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

公布之第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

期；一百零七年五月十

八日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外，自公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六條、第三十七

條刪除有關九十九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

正各該條文施行日

期之規定，爰於第

二項前段定明其施

行日期。又為使依

修正條文第五條之

一參加本保險者，

得依其意願提繳農

民退休儲金，農民

退休儲金條例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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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日施行。 併配合修正，鑑於

二條例之施行日期

應為一致，爰於後

段明定第五條之一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另依體例酌

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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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於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制定公布，並自一百十年一

月一日施行。為配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五條
之一，放寬四十五歲以下且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退休俸或退伍金之退伍軍人，得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為
保障渠等人員退休安養生活，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三條之一修
正草案，使符合該規定者亦得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不受未領取相關社會保
險老年給付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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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之一  已領取軍

人保險退伍給付，並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第五條之一規定參加

農保之被保險人，得

依前條規定提繳農民

退休儲金，不受前條

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未

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之限制。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條例第三條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提繳農民退休

儲金之農民，應符

合未領取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

之資格條件。依現

行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十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軍人保險

退伍給付屬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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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保 險 老 年 給

付，已領取軍人保

險退伍給付之農

民，無法提繳農民

退休儲金，為鼓勵

服短役期未具領

取退休俸資格之

退伍青年，儘早投

入 農 業 生 產 就

業，「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增訂第

五條之一，放寬四

十五歲以下且未

領取陸海空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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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退休俸

或退伍金之退伍

軍人，得申請參加

農民健康保險。為

保障是類農民之

退休生活，允宜一

併放寬渠等人員

亦得提繳農民退

休儲金，不受未領

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 年 給 付 之 限

制，爰增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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